
江苏健安物流有限公司预重整案
关于公开招募评估机构的公告

[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8]2025年7月22日，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5）苏13破申4号《决定书》，决定对江苏健安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安物流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担任预重整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为厘清健安物流公司的资产价值，为后续制作预重整方案提供参考依据，管理人拟通过公开方式选任评估机构，具体内容如下：
一、评估内容
对健安物流公司名下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在规定时间内出具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清算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并完成预重整管理人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二、评估机构的基本要求
（一）参选机构需具备国家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执业资格，并入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备选评估机构信息库；
（二）三年内无违规违法行为及行政处罚记录；
（三）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和项目负责人从2020年12月31日起无行贿行为记录。（在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截止之日前可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分开、单独查询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和项目负责人的行贿行为记录，查询结果网站页面打印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三、参选文件要求
（一）参选机构应仔细阅读选聘文件的相关内容，按本文件的要求起草和提交参选文件，并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
（二）参选文件相关内容的制定不得设置假设性前提条件。
（三）参选文件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2. 机构简介，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资产评估师名录及对应的资产评估资格证书复印件，近6个月社保证明材料等；
3. 业绩清单及合同等证明材料复印件；
4. 简要工作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总体工作计划、人员安排、工作进度安排、人员资质证明材料、工作机制的保障等内容；
5. 报价方案，包括报价依据、方式等内容。
以上申报文件均须加盖公章，若评估机构认为存在应当提交的其他合法材料，也可一并提交。参选机构应最迟于2025年8月5日17:00前提交一式叁份的正式参选文件。
邮寄地址：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电商产业园区泽众大厦C7栋
联系人：王律师  陆律师
电话：13715276806  17826625672
四、其他事项
（一）预重整管理人接收参选机构提交的参选文件后，将结合机构以往业绩荣誉、专业经验、团队组建情况、工作效率、资费等因素综合考量，择优聘用，最终被选定机构将签订相关合同，未被聘用的机构不再另行通知。
（二）为开展工作发生的差旅、住宿等费用需中选机构自行承担。
（三）最终选定的评估机构不得将业务分包、转包。
（四）鉴于本案为预重整案件，费用待重整成功或资产变现后方可确定支付时间。



江苏健安物流有限公司预重整管理人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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